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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乡镇煤矿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 

（国家环境保护局 煤炭工业部 1997 年 11 月 12 日发布 环

发[1997]687 号） 

一、为贯彻国家对乡镇煤矿扶持、改造、整顿、联合、提高

的方针，促进乡镇煤矿健康、有序发展，加强乡镇煤矿的环境保

护工作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煤炭法》和《乡镇煤矿管理条例》，制订本规定。 

二、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本区域内乡镇煤矿的

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环境保护部门要重视乡镇煤矿

的环境保护工作，并将其纳入日常环境管理范围，及时掌握乡镇

煤矿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，加强对乡镇煤矿污染治理项目

的监督和对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情况的检查。 

三、各级煤炭管理部门协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

乡镇煤矿的环境保护工作。煤炭管理部门应设立环境保护机构，

了解掌握乡镇煤矿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情况，指导、督促乡镇

煤矿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。 

四、煤炭管理部门要督促企业设置矸石专用堆放场，采取措

施防止其自燃，积极寻求矸石的处理、处置和利用途径，减少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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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占地和二次污染；督促企业及时进行生态恢复，并配合环境保

护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乡镇煤矿污染治理项目的监督和对污染治

理设施运转情况的检查。 

五、乡镇煤矿企业的法人代表是煤矿环境保护的责任人。 

乡镇煤矿企业必须明确专人管理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。 

六、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和

其他需特别保护的环境敏感区建设乡镇煤矿；对现在已有的煤矿

要限期予以关闭，并责令其采取恢复生态和消除污染的措施。 

七、乡镇煤矿必须实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。各级煤炭管理

部门在编制乡镇煤矿发展规划时，必须同时编制乡镇煤矿环境保

护规划，乡镇煤矿在制定建设和开采计划时应同时制定污染防治、

生态保护或恢复计划。 

重点产煤县、市煤矿发展总体规划中必须包括环境保护规划

及集中选煤厂建设规划。否则，煤炭管理部门不予审批。 

八、严格限制新建开采生产高硫分(含硫量 3%以上)、高灰分

煤炭的乡镇煤矿。对现有生产高硫、高灰煤的煤矿，应逐步建设

配套洗选设施，对高硫分、高灰分煤炭进行洗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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